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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請評估強化人用狂犬病疫苗之採購儲備，以維護高風險人
員健康安全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署114年12月10日防檢一字第1141863579號函。
二、人用狂犬病疫苗提供職業上可能與狂犬病毒接觸暴露之高風

險族群暴露前預防接種(pre-exposure prophylaxis vaccination
)，係為降低暴露後之發病風險併利爭取時間給予相關臨床
處置，非為提升群體免疫力、防範傳染病流行疫情，非屬衛
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(ACIP)建議之公費
預防接種項目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27條第4項規定，人用
狂犬病疫苗非本署採購儲備之疫苗項目。

三、至於國內因執行公務需要而具有狂犬病毒接觸暴露風險人員
之人用狂犬病疫苗暴露前預防接種需求，建請由風險業務主
管機關依據實際執行業務相關人員之需要妥為規劃安排，洽「
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種服務醫院」提供接種服務，以維護高風
險人員健康安全。如有疫苗短缺情事，請通知衛生福利部食
品藥物管理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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